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雁府复决字〔2025〕80号
申请人：文某，男，汉族。
被申请人：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衡祁路3号。
法定代表人：贺敏，职务：该队大队长。
文某不服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于2025年10月21日作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一案，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12月2日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430406680016625）。
申请人称：一、违法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稽查布控是公安交警管理部门利用智能系统对违法车辆及驾驶人进行识别、预警和拦截的执法手段。雁峰区交警大队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称：2025年10月21日，我驾驶湘DDH****号货车被稽查布控系统抓拍了，要求我去雁峰大队接受处理。我当时心里想，稽查布控是公安部门利用智能系统非现场执法，抓拍了我有违法行为，应该在我车行驶的前方通知警力进行拦截。如果没有拦截那也应该直接在交警的智能系统里对我的车辆驾驶人进行系统锁定，并由系统通知我在“12123”平台接受处理。就和智能系统抓拍到了超速行驶的车辆直接在“12123”平台锁定并通知处理是一样的。但被申请人要求我去他们大队去接受处理，我很不能理解，甚至认为是诈骗电话。后来，被申请人又通知了几次。2025年10月21日上午我就去了雁峰交警大队了解情况，他们就打开电脑给我看2025年9月12日（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的抓拍图片，问是我在开车吗？我看了一下，驾驶员有点像我，但是应该不是我。他们没有给我作任何询问笔录，对我违法事实进行事实佐证和确认，就给我开具了编号430406680016625违法处理通知书。被申请人仅凭一张抓拍的照片就认定了我的违法事实，不作任何询问笔录也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显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楚。
二、程序违法。雁峰交警大队说稽查布控电子眼抓拍的时间是2025年9月（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开具的违法通知书的时间是2025年10月21日12时17分，这个时间我根本就没有开车。稽查布控是非现场执法的范畴，而给开具违法处理通知书是现场执法行为。而且违法时间与处理通知书上的时间根本不符，程序上根本不合法。
三、执法随意。我到了雁峰交警大队，他们就说我没有驾驶证开车，是必须要拘留的，用“拘留”来威胁我签字，顺从他们的意愿。2025年10月21日12时17分，我没有在雁峰区白沙大道江物流园路口驾驶湘DDH****货车。
综上所述，雁峰区交警大队光凭电子抓拍的图片，对我开具时间与地点完全不相符的违法处理通知书。我认为他们的执法行为，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执法程序违法且随意性太大。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供证据如下：
1.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21日作出的《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
2.机动车行驶证（湘DDH****）。
经审理查明：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0月21日，被申请人作出《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以下简称“违法处理通知书”），大致内容为：编号4304066800166250，车辆牌号湘DDH****，当事人于2025年10月21日12时17分在衡阳市雁峰区白沙大道江南物流园路口实施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营运载客汽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请于15日内携带本通知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到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五）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21日对申请人作出的《违法处理通知书》，其目的在于告知申请人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通知申请人去被申请人处接受处理，属于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性行为，且该通知书中并未明确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相关行政处理决定，即该通知书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未造成实质影响。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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